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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股東週年大會舉行地點

茲 提 述 ( i ) 翠 華 控 股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」）日 期 為 2016 年 7 月 22 日 的 通 函（「 通

函」）、 (ii)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7月 22日的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通告

（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」）及 (iii)本公司將於 2016年 8月 26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適用

的代表委任表格（「代表委任表格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

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最初安排於香港新界葵涌梨木道88號達利中心16樓1606 -1608室舉行股東週

年大會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局（「董事局」）謹此宣佈，股東週年大會舉行地點已改為香港

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香港港麗酒店七樓顯利廳。

除更改股東週年大會舉行地點外，通函、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所載

一切資料及內容將維持不變。於 2016年 7月 22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的代

表委任表格就股東週年大會而言仍然有效。擬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務請注意

上述舉行地點變動。

承董事局命

翠華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李遠康

香港，2016年8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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